 
梁财农改﹝2018﹞23号

关于下达小河头自然村太阳能路灯亮化及道路硬化
建设资金的通知 
曩宋阿昌族乡人民政府：        
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18年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的通知》德财农改[2018]4号及《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达2017年上半年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计划的通知》要求，现下达单位小河头自然村太阳能路灯亮化及道路硬化建设资金20万元，请列入2018年“2130701——对村级一事一议的补助”预算科目和“503机关资本性支出”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。请专款专用，提高涉农整合资金使用效益，特此通知。


梁河县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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